附件 1

《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生产许可实施办法》第五条规定
申请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生产许可应当具备的条件
 
(一)取得相应的民用爆炸物品生产许可;
(二)具有健全的企业、车间、班组三级安全生产责任制以及完备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
(三)安全投入符合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生产要求;
(四)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配备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并具有从事安全生产管理的注册安全工程师;
(五)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经过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生产培训并考核合格;
(六)特种作业人员经有关业务主管部门考核合格,取得特种作业操作资格证书;
(七)生产作业人员通过有关民用爆炸物品基本知识的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并经考试合格取得上岗资格证书;
(八)依法参加工伤保险,为从业人员交纳保险费;
(九)厂房、库房、作业场所和安全设施、设备、工艺、产品符合有关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民用爆破器材工程设计安全标准》 (GB50089-2018 )、《民用爆炸物品生产、销售企业安全管理规程》(GB28263-2012 )等标准和规程的要求;现场混装作业系统还应当符合 《现场混装炸药生产安全管理规程》( WJ9072-2012 )的要求;
(十)具有职业危害防治措施,并为从业人员配备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劳动保护用品;
(十一)具有民用爆炸物品安全评价机构出具的结论为 “合格”、“安全风险可接受”或者 “已具备安全验收条件”的安全评价报告;
(十二)具有重大危险源检测、评估、监控措施和应急预案;
(十三)具有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应急救援组织或者应急救援人员,配备必要的应急救援器材、设备;
(十四)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附件 2
 
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生产许可证
 
 
申
请
审
批
表
（范本）
 
申请单位：                            （盖章）
 
申请日期：                                 
 
 
 

—1—

企业名称（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
	生产许可证
编      号
	
	注册地址
	

	企业登记
类型
	
	邮政编码
	

	联系人
	
	联系电话
	

	申请安全生产许可品种
	安全生产许可
能力（/年）
	生产地址
	安全评价机构及安全评价时间
	安全评价
结 论

	
	
	
	
	

	
	
	
	
	

	
	
	
	
	

	
	
	
	
	

	
	
	
	
	

	
	
	
	
	

	安全
生产
条件
状况
	是否建立健全三级安全生产责任制
	

	
	是否制定了完备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
	

	
	安全投入是否符合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生产要求
	

	
	是否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配备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和注册安全工程师
	

	
	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是否经过安全生产培训并考核合格
	

	
	特种人员是否有操作资格证书
	

	
	生产作业人员是否经教育培训合格取得上岗资格证书
	

	
	是否依法参加工伤保险，为从业人员交纳保费
	

	
	厂房及作业场所、安全设施、设备及工艺、产品是否符合有关安全生产法律、法规、标准和规程要求
	

	
	是否有职业危害防治措施，并为从业人员配备符合国标或行标的劳动防护用品
	

	
	安全评价是否符合要求
	

	
	是否有重大危险源检测评估监控措施和应急预案
	

	
	是否有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应急救援组织或者应急救援人员，配备必要的应急救援器材、设备
	

	市、县级民爆物品行业主管部门意见
	

 年    月    日（盖章）

	
	

 年    月    日（盖章）

	省级民爆物品行业主管部门意见
	

 年    月    日（盖章）


填报人：                            联系电话：
 
备注：1、 附《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生产许可实施办法》第五条规定的资料。
“民爆行业主管部门意见”一栏，委托有初审机关的，由初审机关和省级民爆行业主管部门分别填写意见，未委托初审机关的，直接由省级民爆行业主管部门填写审批意见。
每个作业场所可单独填写此表。
 
 

附件 3
 
 
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生产许可证
 
 
年
 
检
 
表
（范本）
 
 
申请单位：                            （盖章）
 
申请日期：                                 
 
 

企业名称（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
	安全生产许
可证编号
	
	安全生产许可证有效期
	

	安全生产费用
提取和使用情况
	

	安全生产条件
变化情况
	

	发生一般及
以上生产安全
事故情况
	


	违反安全生产
法律法规或行业
有关规定情况
	

	序  号
	安全生产
许可品种
	安全生产许可能力（/年）
	生产地址
	本年度实际生产量
	本年度实际
销售量

	
	
	
	
	
	

	
	
	
	
	
	

	
	
	
	
	
	

	
	
	
	
	
	

	
	
	
	
	
	

	
	
	
	
	
	

	
	
	
	
	
	

	
	
	
	
	
	

	
	
	
	
	
	

	
	
	
	
	
	

	市、县级民爆
物品行业主管
部门意见
	

 年    月    日（盖章）

	
	

 年    月    日（盖章）

	省级民爆物品
行业主管部门
意见
	

 年    月    日（盖章）


填报人：                                       联系电话：
 
备注： 1.附《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生产许可实施办法》第十四条规定的资料。
       2.“民爆行业主管部门意见”栏，委托有初审机关的，由初审机关和省级民爆行业主管部门分别填写意见，未委托初审机关的，直接由省级民爆行业主管部门填写意见。
       3.每个作业场所可单独填报此表。
 

